
附件6
2018年峨眉山市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峨眉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属一级预算单位，下属单位2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1个。
（二）机构职能。

依法行使综合监督管理职责，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镇乡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监督考核并通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执行情况，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承担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和煤炭行业管理职责；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三）人员概况。

2018年峨眉山市安监局部门行政人员12名，机关工勤人员1名，参照公务法管理6名，事业人员9名。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收入决算总计为5730.4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993.81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支出决算合计为5707.0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13.96万元，项目支出5193.07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2018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调，高效，廉洁为主线，充分发挥参谋助手、运转枢纽、管理保障，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服务全市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1-6月支出53430762.82元，占全年支出数93.62%；2018年1-9月支出55234997.2元，占全年支出数96.78%；2018年1-11月支出56384013.54万元，占全年支出数98.8%。全年支出执行良好。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合理编制行政单位预算，统筹安排，节约使用各项资金，保障单位正常运转资金需要。
（2）机关厉行节约。

2018年度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2018年会议费0.12万元,同比下降73.33%；2018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14.76万元，同比下降17.23%；2018年公务接待费1.01万元，同比下降62.45%。机关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严控三公经费。

（3）机关节能降耗。

进一步加强节能管理，实现机关节能。。

2．专项预算项目（待批复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我局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绩效分配情况。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局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用途使用资金，并按照均衡性原则编制基本支出用款计划和按照项目实施进度编制项目支出用款计划，建立健全了相关规章制度，制度执行严格合规，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法合规。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实现安全生产责任“五级五覆盖”和“五落实五到位”，继续落实安全生产“五个集中”。2、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专家会诊，开展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油气输送管线、劳动密集型企业、冶金、粉尘涉爆、有限作业空间等专项整治及“回头看”，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3、规范行政权力，严格监察执法。全面梳理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制定执法计划，严格按照执法计划开展监察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四）财务管理情况。

本单位严格执行了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会计法》财务规章制度。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预算执行，完整、准确、及时编制决算，真实反映单位财务状况，建立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了资产管理，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规范处置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记帐、算帐、报帐必须做到手续完备、内容真实、数字准确、帐目清楚、日清月结。政府采购制度依法执行集中采购。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依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现行财务制度，按照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要求，列出了支出绩效评价的项目清单，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支出绩效三个方面，分别对每一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对照评价结果，汲取经验，改进不足。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本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财政资金严格控制，有效运用，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确保财政资金用到实处。

（二）存在问题。无

（三）改进建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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